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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膜写真吸引年轻人

最近，一种很新鲜的拍照方式——
“虹膜写真”，悄然在社交媒体上走红。
所谓虹膜写真，是摄影师将镜头聚焦在
眼睛的虹膜区域，再经过后期渲染和调
色后得到的照片。在太原，也有数家以
拍摄虹膜写真为主的摄影工作室，很多
年轻人前来“尝鲜”，想看看自己眼睛里
的“星辰大海”，也有人担忧，拍摄这种
写真，到底安不安全？

顾客体验“很惊艳”

3月 23日，记者在位于长风商务区
的一家虹膜摄影工作室看到，虽然不
如普通的摄影工作室人流量大，但这
里不时有人预约前来拍摄。

拍摄虹膜写真极为简单，它与在
医院检查眼睛类似，顾客先将下巴放
置在一个托盘上，周围有两盏小灯对
准眼球，再由正面的一台相机对眼睛
进行近距离拍摄。拍摄时，要睁大双
眼，露出瞳孔。拍摄完成后，在后期制
作环节，顾客可以选择保留自己真实

的瞳孔颜色，也可以加入一些调色效
果。大约等待半个小时，顾客就可以
得到一张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虹
膜写真照片。

记者检索发现，在太原，拍摄一张
6 寸的虹膜写真照片价格为 60 元至
100元不等，这家工作室单眼 6寸拍摄
价格为 86元，同时还赠送一个定制相
框。此外，这家工作室不仅拍摄虹膜
写真照片，还售卖虹膜手链、虹膜立体
手绘等周边产品。

拍完照片体验如何？多名顾客给
予好评。有顾客点评称：“照片清晰精
美，细节完美呈现，色彩还原度高，把
虹膜的独特纹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让
我看到了自己眼睛里隐藏的奇妙世
界，太惊艳了！”

拍摄虹膜写真的过程中，是否会
对眼睛造成伤害？这家工作室工作人
员表示，虹膜写真的原理是将虹膜的
局部放大，这在医学上已经广泛应用，
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人眼造成伤害，不
过他也表示，不建议一周之内接受过

眼科手术的人拍摄这种写真。

律师提醒“要谨慎”

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担忧，虹膜写
真是否会泄露个人信息，导致个人隐
私被采集？有专业人士称，虹膜识别
需要通过活体检测，捕捉眼球运动轨
迹来进行识别，而虹膜写真是静态的，
而且后期还会进行艺术渲染，无法做
到生物识别，虹膜写真和虹膜识别，属
于两个不同的领域。

北京浩天（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对虹膜
写真作出了安全提示。

任浩明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等相关规定，虹膜信息属于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被归类为“敏感个人
信息”，其采集、存储和使用受到严格
的法律规制。对商家来说，在拍摄前
须明确告知顾客虹膜信息的收集目
的、范围及处理方式，并取得消费者书

面同意；同时，商家应采取加密、隔离
等技术措施存储信息，原则上不得留
存原始虹膜数据，避免直接关联个人
身份；拍摄服务完成后，商家应立即删
除原始信息，仅保留经艺术化处理且
无法还原的影像，并留存删除记录备
查。

任浩明表示，对消费者来说，在拍
摄前要核实商家资质，签署书面协议
明确信息处理条款，拒绝模糊授权；拍
摄后可要求商家出具删除原始信息的
书面证明，若发现信息泄露，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主张侵权赔偿；要避免在社交平
台传播虹膜写真，防止不法分子通过
技术手段复原生物特征，用于身份冒
用等违法行为。

任律师最后提醒，生物识别信息
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
将造成终身安全隐患。公众应增强敏
感信息保护意识，商家更须严守法律
底线，共同维护个人信息安全。

记者 任蕾

律师：谨防不法分子盗用信息

本报讯（记者 刘友
旺 文/摄）随着气温升高，
戏水群众逐渐增多，为进一
步强化辖区水域安全管理，
维护良好的水域治安秩序，
连日来，娄烦县公安局杜交
曲派出所组织警力，对汾河
水库及周边河流开展全方
位、常态化巡防工作，全力筑
牢水域安全防线。

巡防过程中，民警辅警
分组行动，每日定时对水库
沿岸进行巡逻。他们仔细检
查防护设施是否完好，密切
关注水域情况，及时排查安
全隐患。在巡逻过程中，一
旦发现有人在危险区域靠近
水边，便会立即上前劝阻，并
向群众普及水域安全知识，
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

此外，民警辅警还加强
与水库管理部门的沟通协
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便
更高效地应对各类突发状
况。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
巡防举措，有效降低了水域
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切实
守护了汾河水库的安全，为
群众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水域
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男子马某，偷走工友放在宿舍
桌子上的手机，工友报警后，做
贼心虚的他又将手机丢弃在水
沟旁，但最终还是难逃民警火
眼金睛。3月 25日，万柏林警
方通报，马某已被行政拘留。

3 月 18 日上午，王化派出
所接到李先生报警称，自己放
在工地宿舍桌子上的手机被
盗。民警立即赶到现场，通过
调取公共视频，并询问当事
人，确定了大致的案发时段，
并锁定了在这一时段进出过
宿舍的人员。

随后，民警对有嫌疑的人

逐一询问，结果发现马某在回
答问题时显得异常紧张。公
共视频虽然没有拍下行窃过
程，但却拍下了马某在受害人
报警后，曾独自前往附近的一
条水沟。结合没有找到赃物
的实际情况，民警分析马某很
可能迫于压力，将手机扔到了
水沟旁，于是展开查找。

通过近 3 个小时的查找，
民警终于在水沟旁找到了手
机。面对证据，马某不得不承
认自己盗窃手机，并在受害人
报警后，将手机丢弃的事实。
最终，马某因盗窃被处行政拘
留 10日。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尚不满 13岁的少年张某，与家
人发生矛盾后，偷偷开着自家
轿车外出散心，结果在途中连
续发生两起事故，最终被交警
综改大队民警查获。3 月 25
日，综改大队介绍相关情况，
提醒家长妥善保管车辆钥匙，
并加强对孩子的管束。

3 月 22 日下午 2 时许，综
改大队接到支队指令，要求注
意查扣一辆悬挂晋 A 号牌的
白色轿车。接到指令，大队立
即安排各勤务中队展开排查，
同时派专人调取辖区公共视
频展开地毯式摸排。20 分钟
后，交警在汾东大街晋华路口
南 200米处，将目标车辆查获。
令人吃惊的是，驾驶车辆的是

尚不满 13周岁的少年张某。
交警立即与其家长取得

联系，并查明事情经过。原
来，当天上午 9时许，张某与家
人发生矛盾后，趁父亲不注意
偷走自家轿车钥匙，驾驶车辆
上路行驶散心。其间，张某在
晨煜街剐蹭了一辆停在路边
的轿车，并在庆云街唐槐路与
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发
生剐蹭，因未造成人员受伤，
对方并未报警。

交警对张某进行批评教
育后，交给家长严加管束。同
时，其监护人负责赔偿被撞轿
车。交警提醒，未成年人好奇
心强，家长要看管好车辆钥
匙，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约束。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医护人员在医治未成年人
时，一旦发现其疑似受到非
法侵害，应立即根据相关规
定报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3 月 25 日，晋源区检
察院消息，该院联合区卫健
局举办表彰会，表彰奖励履
行强制报告义务表现突出的
医院、医护人员。

强制报告是指报告主体
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

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
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
即向相关部门报告或者举
报。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1
条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
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
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

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省儿童医院（晋源院区）

与市人民医院（晋源院区）秉
持高度的职业责任感，严格
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医
护人员也凭借敏锐的职业洞
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为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筑牢坚实防
线。两家医院在落实强制报
告制度工作中表现突出，被
晋源区检察院评为“履行强
制报告职责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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